攀枝花市教育局关于印发《攀枝花市中小学幼 儿园学生校外集体活动审批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
各县(区)教育局，钒钛高新区社会事务局，市教育局直属学校， 市教育局审批的民办学校：
现将《攀枝花市中小学幼儿园学生校外集体活动审批管理 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


附件：攀枝花市中小学幼儿园学生校外集体活动审批管理办法


攀枝花市教育局
2014 年 8 月 2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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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攀枝花市中小学幼儿园
学生校外集体活动审批管理办法


为进一步规范学生校外集体活动审批备案工作，加强和完善 我市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，确保师生的人身安全和学校的稳  定，根据《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》(教育部令第 23 号)以 及有关学生集体外出活动实行审批管理的文件要求，特制定本办 法：
一、学生校外集体活动的界定。凡一次组织学生5 人以上离 开校园参加庆典、教学交流、学科竞赛、文艺展演、体育竞赛、 实习劳动、参观学习、军训、社会实践、考试等，均为校外集体 活动。任何组织、个人一律不得组织学生参加社会盈利性、商业 性的活动。
二、组织学生外出参加各类集体活动是学校教育的重要部  分，学校及参与组织管理的教职员工要以高度的责任心对每个学 生的安全负责，确保外出集体活动万无一失。
三、学校要严格执行学生外出集体活动申报审批制度。学校 的任何部门在组织学生外出参加活动前，必须由有关部门负责人 书面审批同意。未经申报和审批，任何人不得擅自组织学生集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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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出活动，否则，组织者要承担一切责任和后果，触犯法律的要 承担法律责任。
四、审批程序及相关要求
(一)适用范围
本规定适用于攀枝花市各中小学及幼儿园(含中等职业学 校)。
(二)审批权限
1、以班级、单项运动队、单学科兴趣(竞赛)小组等为单位 在学校所属县(区)内开展外出集体活动的，由学校校长审批，报 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备案。
2、以年级以上为单位或综合性团队在学校所属县(区)境内 开展外出集体活动的，必须报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并备案。
3、开展集体活动的地点已出学校所属县(区)境内的(坐落在 三区内的市直属学校以出市区为限，坐落两县的市直属学校以出 所在县为限)必须报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并备案。
(三)审批时限
学校应在距外出集体活动举办时间 7 个工作日前报教育行  政主管部门审批，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应在距外出集体活动举办时 间 4 个工作日前做出审批决定。
(四)审批程序
1、学校报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审批时须准备以下材料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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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《攀枝花市中小学幼儿园学生校外集体活动审批表》(由 各教育行政部门自行定制，样表附后)一式三份，一份交活动主 管处(科)室审批备案，一份交主管安全处(科)室审批备案，一份 学校备案；
(2)具体活动方案一份；
(3)活动安全应急预案一份；
(4)活动安全领导小组名单及联系电话；
(5)师生分组及安全教育情况；
(6)与学生监护人签订的《学生外出活动协议书》(注：外出 活动协议书中必须注明安全事项)；
(7)车辆提供方资质证明(要求一车一套证明材料，包括机动 车驾驶员驾驶证复印件、车辆年检证明复印件、营运证复印件 等)、与车辆提供方签订的安全协议书；
(8)两个或两个以上承办者共同承办校外集体活动的，还应 提交联合承办的协议书；
(9)活动场所管理者同意提供活动场所的书面证明或签字；
(10)参加活动师生的参保证明(保险合同复印件)；
(11)大型群众性活动还应提供公安部门审批同意的《大型群 众性活动安全许可申请表》。
2、学校先将《攀枝花市中小学幼儿园学生校外集体活动审 批表》、 活动方案及相关材料报活动项目主管处(科)室审核，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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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管处室审核同意后，再将《攀枝花市中小学幼儿园学生校外集 体活动审批表》及相关材料报主管安全处(科)室审核，经主管安 全处(科)室审核同意后，方可准许开展活动。
(五)活动的变更
1、经过审核批准的校外集体活动，学校及举办者不得擅自 变更活动的时间、地点、内容或者扩大活动的规模。
2、若确需变更活动时间的，应提前 1 天向活动审批处(科) 室提出书面申请，经同意后方可变更。
3、若需变更活动地点和内容以及扩大活动规模的，应依照 本规定重新申请报批。
4、举办者取消校外集体活动的，应在原定举办活动时间之 前书面告知审批部门，并交回准予举办的批准文书。
(六)未经批准的校外集体活动，有关单位和学生有权拒绝参 加。
五、学生校外集体活动的安全管理
学生外出集体活动经审批同意后，学校及活动组织者应履行 以下安全管理职责：
1、组织校外集体活动必须做到方案周密、分工明确、责任 到人。按照“谁主管谁负责、谁主办谁负责、谁承办谁负责、谁 批准谁负责”的原则，严格落实安全责任制。学校校(园)长是学  生外出集体活动的安全第一责任人，分管副校长是主要责任人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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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织活动的处室主任、班主任、承担管理任务的科任教师是直接 责任人。对于学生外出集体活动，学校要成立临时性安全管理组 织机构，安排必要和足够的管理人员，并明确所承担的安全职责， 制定安全应急预案，配备相应设施。对因玩忽职守造成事故者， 要严肃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。
2、学校在活动开展前要对师生开展有针对性的安全教育， 文明礼仪教育，增强师生遵规守纪和安全防范意识。
3、学校组织学生外出参加集体活动的，学校及组织者对学 生家长有告知义务，应在活动前就活动内容及要求以书面形式明 确地通知学生家长，并要求家长对孩子进行相应的安全教育，同 时取得家长同意孩子参加活动的签名。
4、学校开展校外集体活动应以“安全、就近”为原则，对于 地理条件复杂、存在明显安全隐患或安全措施不能保证的地方， 严禁组织学生前往活动。在高温干旱、冰冻雪灾、狂风暴雨等恶 劣天气和活动场所环境不明的情况下，严禁组织学生外出活动。 不得组织学生到校外参加商业性活动。活动前要全面了解活动场 所的安全状况，特别是室内活动，一定要事前查看房屋结构、熟 悉逃生通道，并对学生开展有针对性的安全教育，提高对房屋塌 坍、火灾、踩踏等事故的自救自护能力。
5、学生外出集体活动需要乘车(船)等交通工具的，必须租 用正规旅游公司、公交公司的车辆，租用(或自备)的交通运输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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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应具有良好的使用状况，严禁乘坐无牌无证车(船)，严禁超载 超速，禁止借(租)用无营运资质的交通工具。活动组织者要与活 动委托承办的旅游公司、公交公司及其他车辆提供者签订含有安 全要素的合同，明确合作双方的安全责任。
6、学生外出集体活动需要食宿的，需提前现场查看食宿场 所及经营者的营业执照、卫生许可证、消防许可证、从业人员健 康证，不得到无安全保障的食宿单位食宿。要注意尊重少数民族 学生的饮食风俗习惯。
7、学生外出集体活动过程中，如发生安全事故的，相关学 校、幼儿园应按事故报告制度规定，迅速向所在地公安、急救等 部门及教育主管部门报告。因不及时报告，延误抢救时机造成重 大损失的，要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。事故处理结束后，相关学校、 幼儿园要及时将事故发生经过、原因分析、处理结果以及应吸取 的教训和今后改进工作的措施等以书面形式上报。
六、此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执行。



附件：攀枝花市中小学幼儿园学生校外集体活动审批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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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攀枝花市 中小学幼儿园学生校外集体活动审批表
学校 (盖章)：                填报 时 间 ：  年  月  日

	活动时间
	

	活动地点
	

	活动内容
	活动方案应附后，交主管活动项目处室备案

	主要负责人
	
	职务
	
	电话
	

	参加学生人数
	

	



主要安全 措施
	
1、成立临时的安全管理组织机构；2、有针对 性地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；3、安排必要的管理 人员，明确所承担的安全职责；4、制定安全应 急预案，配备相应设施。(简要说明，具体内容 另附。)

	

教育局活动项
目主管科室审
批意见
	


(盖章)
年  月  日
	

教育局主管 安全科室审 批意见
	


(盖章)
年  月  日


注：此表由学校在申请校外集体活动审批前参照此样式自制 3 份并据实填 写，先附活动方案等材料报活动项目主管处(科)室审批，同意后报主管安 全处(科)室审批，完成审批后，此表一份交活动项目主管处(科)室备案， 一份交主管安全处(科)室备案，一份由学校备案。
	攀枝花市教育局办公室
	2014 年 8 月 25 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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